
劳教制度：向死而生

冀祥德


十多年来，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本文简称劳教制度）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近

期，随着“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永州妈妈唐慧”等劳教案件被媒体披露，劳教制度再次引发

激烈论辩。特别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劳教制度的存与

废、“小改”与“大改”之争，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

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积极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

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立即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密切关注。

一　理性看待劳教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持废除论观点者认为，劳教制度在我国，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怪胎”，一路走

来，只有被劳教者的血泪控诉。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殊的一项制度，我们需要理性

地看待。该制度从 １９５５年开始建立，变化延续到现在，有其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原因。

从历史观点看，该制度的产生有其时代的需要，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社会管理的效果。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劳教制度成为治理社会丑恶现象的重要手段，如在禁毒、禁赌、扫黄、

打黑中，成为打击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弥补了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社会管理上的不足，

填补了两项立法之间的空白地带。从法律依据上来看，该制度具有极强的政策性。表现在

劳动教养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定对象，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表现。

关于劳教制度的争论，主要概括有“废除论”、“小改论”、“大改论”三种观点：

“废除论”的理由之一是该制度从其出生时就是非法治产物，一直备受指责，早应废除；

理由之二是该制度没有合法性，既缺乏宪法依据，又与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冲突，理应废除。

“小改论”认为应当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予以改良，即把现有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由虚置改

为“做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但是，事实

上就是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所以，要改变这种做法，并吸收法院和检察院参与，增加听证

程序，但委员会仍设在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主导。

“大改论”的观点是对劳教制度进行大幅度地、甚至是“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革。在现

有制度基础上的改良，无异于“新瓶装旧酒”。

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应当“向死而生”，从名称到内容、从实体到程序，予以

全面改革。首先是改名称。“劳动教养”是一个恶名，名声不好，必须改，所谓名不正则言不

顺。建议把 “劳动教养”改名为“教育矫治”。其次是分流劳动教养的对象，将一部分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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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处罚范围，一部分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再次是对劳动教养程序予以司法化改造。笔者

建议在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设置“教育矫治程序”。规定公安机关认为符合教育矫治条件

的，应当写出教育矫治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教育矫治条件

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教育矫治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教育矫治的决定。同时，应当规

定人民法院受理教育矫治的申请后，应当开庭进行审理。被申请教育矫治人及其亲属有委

托辩护人的权利；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

助。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检察院对教育矫治的决定和执

行实行监督。

劳教制度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这是目前改革声音大于废止声音的主要原因。但其最

大的问题是游离于司法体制之外，公安机关权力过大，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混乱、随意性强，教

育方式形同劳动改造。因此，必须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改变其法律性质、决定机关、决定

程序、执行理念等。如果按照笔者的观点，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

是“新瓶装新酒”。

二　劳教制度改革的进路与障碍性克服

劳动教养主要由公安机关立案、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批决定、司法行政部门及公安部

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场所负责执行、人民检察院负责监督。目前，这些部门都在进行劳动教养

改革的调研和论证，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已于２００４年将劳动教养改革列入改革计

划。２００５年２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劳动教养改革列入议程，将《违法行为矫治法》

列入立法规划。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上也列入了这部法律，２０１０年 ４月份的人

大常委会第１４次会议对此部法律进行了审议。２０１１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个机构联合发

布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将兰州、济南、南京、郑州四地作为试点

城市开始试点工作。据反映，这些试点改革工作，力度还不够大，具体做法基本上属于“小改

论”，有“新瓶装旧酒”之嫌。但是，近年来，司法劳动教养部门不断探索改革劳动教养方式的

力度很大，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例如用矫治代替改造的理念转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目前，劳动教养弊端主要是立法混乱，与其他法律相抵触，没有形成科学的法律体系；法

律性质成为争论焦点，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界定不清；审批机构形同虚设，公安机关集

权于一身，执法随意性、混乱性特征明显。因此，改革的方向和出路主要在于：首先，转变理

念，改变以往“惩罚改造”理念，将“教育矫治”作为设立这项制度的基本宗旨。第二，通过立

法，确立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避免其随意性，确保其被依法执行、遵守。第三，明

确机构设置、法律性质、适用对象。其中，机构设置主要是具有裁定权的机构设置。对此，目

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一种认为，应

当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一种认为，由公安机关提出，由人民检察院决定。

笔者认为，作为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必须纳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裁决。公安

机关决定的诟病已经有目共睹。如果由人民检察院决定，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第

四，处罚强度可以有所减弱。为了与已有刑事处罚、治安处罚相衔接，劳动教养的处罚强度

应当有所减弱。这可以从两方面设计：一方面是缩短期限。目前最长的劳动教养期限是四

年，可以考虑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设置不同的劳动教养期限，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年；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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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变执行场所的环境和执行方式。例如，可根据违法行为性质或者违法人员主观恶性不

同，将执行场所设置为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将教育、劳动的方式改变为劳动技能的再

培养，让被教育矫治人员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以便于其再社会化。

有人认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被列入两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最终都难

产，说明改革的阻力很大，所以担心这次呼吁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影响劳教制度改革

的因素很多，有认识上的，有观念上的，有制度上的。但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对劳教制度法

律性质的界定以及对公权力再分配的决心与勇气。作为一种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

度，在法治国家是不可能由行政机关决定的。劳教制度改革涉及多个部门的设置、人员配

置、制度建立等，如果要改革，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需要从立法方面进行改革，还要

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多个方面进行通盘考虑。这需要决定者的担当意识。《违法行为

教育矫治法》列入立法计划意味着劳教制度游离于司法体制外的状态将要结束，劳动教养

合法化、规范化、公开透明化的时代将要开始，表明了执政党全面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制度的决心与行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任何改革总是要建立在大量的、慎重的

调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成功。一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等待了１６年，劳教制

度改革也是需要时间来磨砺的。况且，劳教制度改革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很复杂，慎重一些

是应当的。

具体说来，劳教制度改革两次列入计划而难产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从法律制定本身的规律来看，法律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的特征，不能朝令夕改。一部法律的

制定，需要谨慎的调研和论证，不仅要在理论上论证成熟，还要既符合现实需要，并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因此，才需要进行试点工作，不断摸索路径，总结经验。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５７年来前后出台了多个有关劳教制度的规范性文件，重新整合需要时间。第三，这

部特别法涉及范围广、机构多，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第四，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方面，是设

立单行法律，还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设置专门章节，一直以来也有

不同意见。因此，谨慎立法虽然历时较长，但值得期待。

笔者认为，目前对劳教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第一，理论上的准备已经成熟。

理论界关于劳教制度改革的讨论已久，废除和改革是两种主流声音。从中国实际出发，废除

该项制度目前并不可能，只有走改革之路才是现实的选择。近一年来，随着“永州妈妈唐慧

劳教案”等事件的爆出，学界再次呼吁对该制度的废除或者改革，改革的方案已经细化可

行。第二，从司法实践来看，劳教制度可谓历经风雨，需要改革的问题已经清晰可见。目前，

南京等四个城市正在进行违法行为矫治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并将不断完

善。第三，从立法现状来看，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相关法律陆续制定并实施，

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日臻成熟完善，刑事诉讼法也进行了较大修改。作为与之相关的特别

法，已经有依据可循。第四，从民意来看，进入本世纪之初，已经有多次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就

此提出议案，唐慧等案件的发生，使民众就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几乎已成共识。第五，党的

十八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依法治国进程，劳教制度的“向死而生”正是

十八大报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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